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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38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冠昊生物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02 

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冠昊生物”或“公司”）于今日接到

持股5%以上股东江西和信融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信融智”）的《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和信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18年1月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

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,50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5657%。本次减持后，和信

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2,761,1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.8127%，其不再

是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东持股情况 

和信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冠昊生物14,261,1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5.3784%；其中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%；无限售条件的流通

股14,261,1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5.3784%。 

二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1．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
减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 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

安信乾盛和信融

智PIPE投资二号

特定多客户资产

管理计划 

大宗交易 2018年1月4日 23.42 375,000.00 0.141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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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信乾盛和信融

智PIPE投资三号

特定多客户资产

管理计划 

大宗交易 2018年1月4日 23.42 375,000.00 0.1414% 

安信乾盛和信融

智PIPE投资五号

特定多客户资产

管理计划 

大宗交易 2018年1月4日 23.42 375,000.00 0.1414% 

安信乾盛和信融

智PIPE投资六号

特定多客户资产

管理计划 

大宗交易 2018年1月4日 23.42 375,000.00 0.1414% 

合计 1,500,000.00 0.5657% 

注：以上比例的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。 

2．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持股总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 

比例 
持股总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 

和信融智PIPE投资

基金5号 

合计持有： 1,769,734.00 0.6674% 1,769,734.00 0.6674% 

无限售流通股 1,769,734.00 0.6674% 1,769,734.00 0.6674% 

有限售流通股 0 0 0 0 

安信乾盛和信融智

PIPE投资二号特定

多客户资产管理计

划 

合计持有： 2,870,038.00 1.0824% 2,495,038.00 0.9410% 

无限售流通股 2,870,038.00 1.0824% 2,495,038.00 0.9410% 

有限售流通股 0 0 0 0 

安信乾盛和信融智

PIPE投资三号特定

多客户资产管理计

划 

合计持有： 2,870,500.00 1.0826% 2,495,500.00 0.9411% 

无限售流通股 2,870,500.00 1.0826% 2,495,500.00 0.9411% 

有限售流通股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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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信乾盛和信融智

PIPE投资五号特定

多客户资产管理计

划 

合计持有： 2,869,500.00 1.0822% 2,494,500.00 0.9408% 

无限售流通股 2,869,500.00 1.0822% 2,494,500.00 0.9408% 

有限售流通股 0 0 0 0 

安信乾盛和信融智

PIPE投资六号特定

多客户资产管理计

划 

合计持有： 2,869,328.00 1.0821% 2,494,328.00 0.9407% 

无限售流通股 2,869,328.00 1.0821% 2,494,328.00 0.9407% 

有限售流通股 0 0 0 0 

重庆和信汇智工业

产业股权投资基金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合计持有： 1,012,000.00 0.3817% 1,012,000.00 0.3817% 

无限售流通股 1,012,000.00 0.3817% 1,012,000.00 0.3817% 

有限售流通股 0 0 0 0% 

合计 14,261,100.00 5.3784% 12,761,100.00 4.8127% 

注：以上比例的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。 

三、其它相关说明 

1．本次减持未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。 

2．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和信

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再是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。 

3.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4．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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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和信融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1月5日 




